
台州科技职业学院 2021 年技能优秀中职毕业生免试升学招生章程 

一、  总则 

  根据浙江省教育考试院《关于技能优秀中职毕业生免试升学

有关事项的通知》的有关精神，结合学校实际情况，制定本章程。 

二、  学校概况 

（一）学校全称：台州科技职业学院 

（二）学校代码：国标 13746，浙江省标 0075。 

（三）校址：浙江省台州市黄岩区嘉木路 288号 

（四）邮政编码：318020 

（五）办学性质：公办普通高等职业技术学院 

（六）办学层次：专科(高职) 

三、申请报名条件 

（一）获得教育部等国家部委举办的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全国数控技能大赛一、二、三等奖的应届中职毕业生。 

（二）符合浙江省 2021年单独考试招生报名条件，并已办理高

考报名手续，在校期间无任何违纪处分记录的应届中职毕业生。 

（三）要求考生参加浙江省高校招生统一体检，执行《普通高

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等有关规定。对于符合《普通高等

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中“学校可以不予录取”条款的考

生，我院将按“不予录取”执行。 

（四）已被 2021年高职提前招生录取或者浙江省单独考试招生

录取的考生不得申请。 

符合以上条件的考生可申请免试就读台州科技职业学院 2021年

单独考试招生计划内的相关或相近专业。 

四、报名方式 



（一）符合报名条件的学生向所在中学申请填写《2021年浙江

省技能优秀中职毕业生免试升学情况登记表》（见附件）。每个考

生结合自己中职阶段所学专业及比赛获奖情况填报志愿（按志愿意

向先后顺序填写），由所在中学对其进行审核、公示。公示要求：

在中学校园显要位置张榜公示名单、所在班级、获奖项目、拟申报

专业等关键信息，公示时间不少于 5个工作日。注意：中学公示情

况、推荐意见、校长签字、学校盖章、当地招生办公室（考试院、

考试中心）审核意见、盖章、负责人签字等内容必须填写。 

（二）申请材料寄送。通过邮政快递（EMS）邮寄或到学校现场

提交以下书面材料： 

1．经中学及当地招生办（考试院、考试中心）审核并盖章的

《2021年浙江省技能优秀中职毕业生免试升学情况登记表》一式二

份； 

2．获奖证书复印件一份（A4纸规格，加盖毕业中学公章）； 

3．身份证复印件一份（正反面复印）； 

4.《浙江省单独考试招生报名证》复印件一份（加盖毕业中学

公章）； 

5. 高考体检表或体检反馈单复印件 1份（加盖毕业中学公

章）； 

6. 学生在校表现证明（加盖毕业中学公章）。 

注：以上申请材料不退还，请自行备份。邮寄地址及联系人：

浙江省台州市黄岩区嘉木路 288号台州科技职业学院院招生就业

处，邮编 318020，收件人：姜老师，13516867618、

057689188399。 



（三）报名截止时间：我校 2021年技能优秀中职毕业生免试升

学拟分两个批次进行，第一批(2020年比赛及之前获奖的考生)须在

5月 15日前办理完报名手续；第二批(仅限 2021年比赛获奖的考

生)须在 7月 15日前办理完报名手续。逾期不再办理。 

（四）咨询方式： 

1．现场咨询：台州科技职业学院招生就业处 

2．电话咨询：0576-89188399、057689188199。 

四、考核及录取 

（一）考生参赛所获奖项应与我校当年开设专业相关或相近，

我院根据当年单独考试招生专业、考生中职阶段所学专业及考生参

赛获奖项目等，确定拟录取专业。 

（二）学校招生工作领导小组根据学校招生计划及实际情况，

对考生的申请材料进行审核，确定拟录取考生名单。 

（三）凡经免试升学申请被我院拟录取的考生信息将上报浙江

省教育考试院审批备案，并在台州科技职业学院招生网进行公示，

公示时间不少于五个工作日，公示期间录取状态为拟录取。我院不

安排电话和书面通知，届时请各位考生关注我校的招生网。 

（四）公示结束，经浙江省教育考试院审核同意后，办理录取

手续，我校按考生提供的《2021年浙江省技能优秀中职毕业生免试

升学情况登记表》上的家庭详细地址邮寄录取通知书（考生填写家

庭地址及手机号码要准确有效，确保收到邮件）。 

五、招生监督与违规处理 

（一）学校招生工作领导小组讨论决定学校免试升学录取工作

中的重大问题。 



（二）学校选拔录取工作严格按照“公正、公平、公开”原

则，坚持标准，确保质量。选拔录取工作由学院纪检监察部门全程

参与，并接受社会监督。 

（三）考生应本着“诚信”的原则提供真实准确的报名申请材

料。考生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如实记入其考试诚信档案。下列

行为在报名阶段发现的，取消报考资格；在入学前发现的，取消入

学资格；入学后发现的，取消录取资格或者学籍；毕业后发现的，

由教育行政部门宣布学历、学位证书无效，责令收回或者予以没

收；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1）提供虚假姓名、年龄、民族、户籍等个人信息，伪造、非

法获得证件、成绩证明、荣誉证书等，骗取报名资格、享受优惠政

策的； 

（2）在相关申请材料中提供虚假材料、影响录取结果的； 

（3）冒名顶替入学，由他人替考入学或者取得优惠资格的； 

（4）其他严重违反高校招生规定的弄虚作假行为。 

（四）中学应当对所出具的推荐材料或者盖章认可的自荐材料

认真核实，出现弄虚作假情形的，我院保留采取相关措施的权利。 

（五）学院纪委办（监察室）监督电话：0576-89188053 

五、其他 

（一）免试升学录取的考生与其他高职单独考试招生录取的考

生享有同等学习、生活、奖助条件。 

（二）本章程由台州科技职业学院招生工作领导小组负责解

释。 



（三）学校网址：http://www.tzvcst.edu.cn/；招生网网址：

http://zs.tzvcst.edu.cn/；招生 E-mail地址：zs@tzvcst.edu.cn

   

附件：2021年浙江省技能优秀中职毕业生免试升学情况登记表 

   

台州科技职业学院 

2021年 4月 7日 

附件： 

2021 年浙江省技能优秀中职毕业生免试升学情况登记表 

姓名  民族  出生年月  

性别  政治面貌  邮政编码  

家庭详

细地址 
 

高考报

名序号 
 

照片 

所在中

学 
 

中学入

学年月 
 毕业年月  

身体健康状况（注明高考

体检限报结论） 
 联系电话  

赛事名称  获奖等级  获奖时间  

专业意向一  

专业意向二  
预申请专

业意向 

专业意向三  

以上部分由考生本人填写 

中学推荐

意见与公

示情况 
校长（签名）       学校（盖章） 

年      月    日 

县（市、

区）招生

办（考试

院、考试

中心）审
负责人（签名）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http://www.tzvcst.edu.cn/
http://zs.tzvcst.edu.cn/


核意见 

高校考核

结论（注

明录取专

业） 

负责人（签名）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备 

注 　 

 


